附件              
[bookmark: _GoBack]磋商文件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6]1.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需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文件。
2. 供应商具备省级或省级以上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有效期内的《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证书》档案数字化加工类资质乙级（含）以上证书、县级以上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备案并具备有效期内的《档案服务机构备案证书》。须提供证书扫描件。
3.三年内承接过市级及以上档案馆移交进馆业务，并提供已经移交至厦门市档案馆的相关证明材料。
4.需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5.供应商在整个项目运行期间需提供一支具备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加工的资质、政审合格、保密意识强的团队，中途不得随意更换工作人员。
6.经信用记录查询，供应商无不良信用记录。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采购活动。
8.本项目不允许合同分包。
二、评审标准
磋商小组将按以下评审方法与标准，对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供应商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一）技术部分评分
	序号
	评分因素及评分细则 
	分值

	技术分（满分65分）

	[bookmark: _Hlk224045546]1-1
	所有整理和数字化加工材料及设备均由供应商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电脑、扫描仪、交换机、网络线缆、电源插板、打印机、复印机、打码机、装订机、卷皮、卷盒、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裱糊用纸、自制浆糊、装订线、办公桌椅、工具及以上设备的耗材等。本项目相关的其他费用也均包含在合同金额中，包括但不限于培训、验收等。完全响应以上要求得5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5分

	1-2
	[bookmark: OLE_LINK7]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所提供的档案进行归档材料质量检查、核对清单目录是否正确，遇有缺漏页、材料霉变、材料字迹模糊不清、目录清单与实际不符等需及时将档案交还采购人并办理退件手续。完全响应以上要求得5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5分

	1-3
	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所提供的档案进行除整理质量二次核验、数字化质量二次核验外的档案分类、排序、裱糊、打码、打印卷内目录、打印卷皮、录入卷内备考表、手工整理质量检查、电脑录入、扫描、纠偏、去污、数字化质量检查、装订等全部工作。完全响应以上要求得5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5分

	1-4
	供应商及现场作业人员绝对保证采购人档案资料的保密和安全，使用时爱护档案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工作过程中知悉的资料信息。完全响应以上要求得5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5分

	1-5
	供应商负责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安全生产教育、保密教育，指定专人负责项目管理及人员管理，遵守采购人的安全规定、工作纪律、作息时间，爱护采购人工作环境、设备设施等。完全响应以上要求得5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5分

	1-6
	供应商应明确项目负责人及现场管理人员，并与采购人项目负责人（现场管理人）保持紧密联络和合作，对项目进度及相关业务向采购人请示，按答复实施，并做好记录。完全响应以上要求得7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7分

	1-7
	在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且全部工作通过采购人验收后，由采购人对供应商提供的各类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离场。完全响应以上要求得5分，需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5分

	1-8
	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同时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档案专业馆员（含）以上职称证书”、“档案局颁发的档案专业人员培训证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信息处理技术助理工程师职称证书”的得10分，缺项不得分。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和近六个月任意一个月（不含投标截止当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10分

	1-9
	拟派本项目的工作人员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档案专业助理馆员（含）以上职称证书和档案管理员中级（含）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每提供1人得3分，最高9分。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和近六个月任意一个月（不含投标截止当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9分

	1-10
	拟派本项目的团队成员中具有保密局颁发的涉密岗位资格证书或涉密资质单位涉密人员培训证书的，每提供1人得3分，最高9分。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和近六个月任意一个月（不含投标截止当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9分



（二）商务部分评分
	序号
	评分因素及评分细则 
	分值

	商务分（满分25分）

	2-1
	供应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得2分；供应商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2分

	2-2
	供应商通过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得2分；供应商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2分

	2-3
	[bookmark: OLE_LINK25]供应商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得2分；供应商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2分

	2-4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供应商参与过档案归档整理规范地方标准编写的得5分。需同时提供地方标准发布实施的证明材料、档案馆出具认可实施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5分

	2-5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承接过的档案整理及数字化类项目未发生泄密事件证明材料进行评分，需提供加盖业主单位公章的无泄密证明材料和项目采购合同扫描件，每提供一份得1分，满分3分，否则不得分。注：同一业主不重复得分。
	3分

	2-6
	供应商可提供本地化服务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供应商可提供合作单位协议或者自身机构的营业执照证明，也可以提供在本地设立的项目部、办公室、办事处等机构证明，或者承诺成交后提供本地化服务。
	5分

	2-7
	根据供应商提供自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厦门市内档案整理及数字化类移交进馆项目的业绩进行评价，需同时提供：采购合同文本、能够证明该业绩项目已经移交厦门市档案馆的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6分



（三）价格部分评分
	序号
	评分因素及评分细则 
	分值

	价格分（满分10分）

	3-1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价格分满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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